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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3 灵修纲要信息

【经文】使徒行传二十二章 22-30 节

22 众人听他说到这句话，就高声说：「这样的人，从世上除掉他吧！他是不当活着的。」 23 众人喧嚷，

摔掉衣裳，把尘土向空中扬起来。 24 千夫长就吩咐将保罗带进营楼去，叫人用鞭子拷问他，要知道他们

向他这样喧嚷是为甚么缘故。 25 刚用皮条捆上，保罗对旁边站着的百夫长说：「人是罗马人，又没有定

罪，你们就鞭打他，有这个例吗？」 26 百夫长听见这话，就去见千夫长，告诉他说：「你要做甚么？这

人是罗马人。」 27 千夫长就来问保罗说：「你告诉我，你是罗马人吗？」保罗说：「是。」 28 千夫长

说：「我用许多银子才入了罗马的民籍。」保罗说：「我生来就是。」 29 于是那些要拷问保罗的人就离

开他去了。千夫长既知道他是罗马人，又因为捆绑了他，也害怕了。 30 第二天，千夫长为要知道犹太人

控告保罗的实情，便解开他，吩咐祭司长和全公会的人都聚集，将保罗带下来，叫他站在他们面前。

【纲要主题】保罗运用罗马公民特权

中心节：千夫长说：「我用许多银子才入了罗马的民籍。」保罗说：「我生来就是。」 （徒二二 28）

引言：保罗的分诉只成功地介绍了自己，正要开始转向传讲福音，但这时暴徒们大闹起来。千夫长见形势
混乱，便结束了此次的分诉，将保罗带回营楼中，用鞭子拷问他，要明白事件的真相。当保罗将受鞭打之
时，便行使出罗马公民的权利。一个罗马公民在未定罪之前是可以免去一切鞭打的。千夫长的罗马公民权
是买来的，但保罗的罗马公民权是生来就有的，故比起千夫长的身分更为尊贵，因此事件便急转直下，千
夫长立即给保罗一个公平受审的机会。从保罗运用其公民权，以得到罗马帝国提供公平审讯的机会，实在
带给我们很多的提醒。最后，千夫长招聚犹太公会成员来了解保罗的案情。

经文纲要：

一、众人喧嚷要除灭保罗（22-23 节）

1. 「这样的人，从世上除掉他吧！」（22 节）：犹太人一直在安静听保罗申诉。他提到把福音带给外邦人
时，就引起众人疯狂的嫉妒和憎厌。他们高声喊叫要除掉保罗。犹太人对自己的民族和宗教有优越感，外
邦人若不先归信犹太教，接受割礼，遵守犹太人的传统规条，就不可将他们与犹太人相题并论。

2. 「众人喧嚷，摔掉衣裳」（23 节）：当群众听到使徒保罗对他们说他们最不喜欢听，却是最重要的话，
群众就「一面抛衣服」，「撒灰尘」表达极大愤怒，由此可知他们几乎已进入失控的状态了。

二、千夫长改变对保罗的处置（24-30 节）

1. 千夫长准备拷问保罗（24 节）：千夫长看见群情汹涌，就总括说，保罗必定犯了严重罪行。他显然听不
懂保罗的信息，因保罗是用亚兰语说的。于是他决定要拷问保罗，迫他招认。所以他吩咐人把这犯人带进
营楼去，用皮条捆 他，准备拷问。「鞭子」是罗马人用来对奴隶和外国人逼供的刑具，它是一种用尖锐
的骨和镶嵌金属的皮鞭，能把人打得皮开肉绽，甚至致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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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保罗揭示了他罗马公民的身份（25-27 节）：预备拷问的工夫审慎地进行时，保罗静静地问百夫长，没
有定罪就鞭打一个罗马人，他们是否合法。百夫长赶快去见千夫长，告诉他要小心现在要对保罗作什么，
因这人是罗马公民。千夫长连忙去见保罗，经过询问，知道保罗的确是罗马公民。罗马政府把公民籍放在
很高的地位；一个罗马的公民在定罪之前，是不能被捆绑，也不能受鞭打的。

3. 千夫长闻知而不敢鞭打（28-29 节）：千夫长的罗马公民权是买来的，但保罗的罗马公民权是生来就有
的，故比起千夫长的身分更为尊贵，因此事件便急转直下，千夫长「也害怕了」，恐怕上头知道自己违反
法规，会被问罪。于是立即给保罗一个公平受审的机会。神再一次用保罗的罗马公民身份保护了他。保罗
也只把它当作最后的手段来使用。

三、千夫长叫齐全公会的人查问实情（30 节）

千夫长显然很急想知道犹太人为什么要控告保罗，同时也想以合法、有程序的方式执行控诉。于是，耶路
撒冷暴动翌日，他解开保罗，把他带到祭司长和全公会面前。

结 语：保罗运用自己的公民权，不仅救自己脱离千夫长的暴力对待，也得到了罗马帝国提供公平审讯的机
会。假若保罗没有这权利，事情便会更凄惨了。千夫长给保罗安排了一个公平受审的机会，这让保罗能继
续为自己、为福音分诉。日后，保罗利用自己罗马人的身份，继续上告凯撒，在途中，并罗马和凯撒面前
继续为福音作见证。这就成就了神对保罗的呼召，「他是我拣选的器皿，要在外邦人和君王并以色列人面
前宣扬我的名」（徒九 15）耶稣对门徒说：「两个麻雀不是卖一分银子吗？若是你们的父不许，一个也不
能掉在地上。就是你们的头发也被数过了。所以，不要惧怕，你们比许多麻雀还贵重。」「亲爱的主，你
既然如此顾念我，我就应当除去惧怕人的心，站立得稳，尊神为大，尽我从神所受的呼召。感恩祷告奉恩
主耶稣的名求。阿们。」

明天灵修进度：徒二十三 1-11

【真心话】67 基督徒有「双重国籍」，你知道吗？（徒二二 22-30）

「 24 千夫长就吩咐将保罗带进营楼去，叫人用鞭子拷问他，要知道他们向他这样喧嚷是为甚么缘故。 25

刚用皮条捆上，保罗对旁边站着的百夫长说：『人是罗马人，又没有定罪，你们就鞭打他，有这个例吗？』.....28

千夫长说：『我用许多银子才入了罗马的民籍。』保罗说：『我生来就是。』 」（徒二二 24-25、28）

引言：保罗在犹太人面前作见证，当保罗提到神要差他「远远的往外邦人那里去」时，犹太人就「群情激

愤」，要杀死保罗！此时罗马的千夫长就把他带进营楼审问他，正要用鞭子拷问保罗时，保罗很有智慧地

利用他「罗马籍」的身份而逃过鞭打的酷刑。鞭刑是一种极其可怕致死的拷问形式，保罗曾受了犹太人 5

下普通的鞭打，又受了罗马人 3 下棍打（徒十六 22-23、林后十一 24-25）。根据罗马律法，鞭打罗马公

民是违法的。即使一个罗马公民在法庭上被判有罪，通常他都不必接受这种可怕的惩罚。可是这种立场是

不能乱用的，而是要看对象，看环境。拥有「罗马国籍」的身份似乎享有许多的特权，事实上我们都拥有

一个无与伦比的国籍，那就是「天国国籍」，拥有这个民籍的人享有天上国民的特权，你是否看重你的「天

国国籍」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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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者短讲】保罗运用罗马公民特权（程蒙恩）

千夫长立刻吩咐把保罗带进去，叫人用鞭子来拷问他，以为保罗犯了什么。当时罗马人对一些捉拿的犹太

人、外人就是用鞭子。这种鞭子是什么样的呢？叫九尾鞭，鞭上钉了很多钉子。对罗马公民不可以用，对

罗马之外的民众还有奴隶，他们都是这样拷问的。

然后 25 节刚用皮带捆上，保罗对旁边站着的百夫长说：「人是罗马人，又没有定罪，你们就鞭打他，有这

个例吗？」你看保罗不是随意给人鞭打，保罗说他是罗马人。这里乃是告诉我们，保罗面对逼迫的时候，

他有时顺服主临到他的逼迫。但有时主也给他智慧，这个时候他就说我是罗马人，这样一来就少了很多鞭

子。

不是说我为主受苦不要紧的，不说是罗马人，就会给打几鞭啊？不！他很清楚他本身是罗马人，为何？因

为他父亲入了罗马籍，他生下来就是罗马人吗？他是犹太人，但是父亲入了罗马籍，入罗马籍要花很多钱，

可能保罗的父亲是富有的。所以保罗也因为带着罗马籍的身份，就少了一些苦。我相信这也有神的安排，

叫他到外邦各地传道方便一点。

百夫长听见这话就去见千夫长，告诉他说你要做什么,这人是罗马人。千夫长就问保罗说，你告诉我你是罗

马人吗？保罗说是。千夫长说，我用许多的银子才入了罗马籍，罗马的民籍。保罗说我生来就是，于是那

些要拷问保罗的人就离开他去了。千户长既知道他是罗马人，又因为捆绑了他也害怕了。

你看罗马人当时多威风啊，因为受了这样一个委屈捆绑就怕呀，罗马人如果告他,千夫长饭碗都不保啊。但

是你看保罗持守真道，他不会说你这样委屈我就告你，没有。他只不过显明他是罗马人，是为着自己免去

受鞭打，他也活出基督徒的见证。不是说你这样对我，我来告你，没有。保罗从来不为自己吃的亏来告状

别人，这是一个美好见证。

但是同时我们会看见当时能够入罗马籍，是要花很多钱的。实在花很多钱的，那保罗是因为父亲富有才入

了罗马籍，他生下来就是吗！这是神的主宰，叫他在传道各方面方便一些，这是我们顺便讲的。但是保罗

绝对不是依靠这些，他传道经历的患难、逼迫、捆锁最多，他比众人更受迫害。在哥林多后书第 11 章，他

坐监几次，受鞭打几次，给石头打了三次，他受的苦最多，他是至死忠心的一个见证人。

【真心话】67 基督徒有「双重国籍」，你知道吗？（徒二二 22-30）

一、「天国国籍」

千夫长提到他是用「许多银子」才入了罗马的民籍，因此我们看见在当时似乎拥有「罗马民籍」是许多人

所羡慕及追求的，因为入了罗马的民籍可以享受许多的特权！今天这个世代也是如此！有许多的人都想到

得着他心中羡慕的国籍，例如：许多的人心中充满「美国梦」，用尽各种方法，一心想得着美国的「绿卡」

一样，然而这个梦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实现的，而得不着的人就只能在旁边羡慕、妒嫉，甚至忿恨不平！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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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中是否也渴望得着某一个国家的国籍呢？事实上！弟兄姐妹！事实上我们都拥有一个无与伦比的国籍，

那就是「天国国籍」，拥有这个国籍的人才是真正的幸福！

入罗马籍可能需要花许多的钱，因此许多的人只能又羡慕，又妒嫉，但是成为天国的子民，拥有「天国国

籍」却只要你「愿意」就可以！因为天国的君王说：「凡接待我的，就是信我名的人，我就赐给他们权柄

作神的儿女」！条件是什么？就是愿意接受就可以了！何等感恩的事啊！入天国的国籍不需要有钱，因为

「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入天国的籍也不需要聪明才智，地位身分，因为我们被拣选的人「有智慧的不

多，有尊贵的不多」！唯愿有更多的人欢喜快乐地来接受这使他们得医治，赦免，彼此相爱的「天国国籍」！

二、基督徒两种国籍、两种身份

基督徒拥有「天国国籍」成了天国子民，拥有「地上国籍」成了世上公民，这两种身份贯穿着他的一生。

天国子民的身份是属天的，地上公民的身份是属地的；前者是永恒的，后者是暂时的。基督徒生存过程中

所有的压力都来自于这两种身份的冲突，得胜的生活就在于「平衡」这两种身份。

但基督徒常常无法在这两种身份之中「平衡」。一些人只知自己是属天的子民，而忘记自己还是世上的公

民；另一些人只知自己是世上的公民，却忽略自己还是天国的子民。这样的结果必然导致，前者以自己是

「神的子民」、「不属世界」为口号，活在世上离群索居，万事不管；后者则轻忽自己属天的地位，不过

分别为圣的生活，与世俗联姻，为一碗红豆汤卖掉长子的名分（来十二 14-17）。

耶稣在地上先做完全人 30 年，才开始他的服事；耶稣是我们的「素祭」，这代表他在地上完全的生活，因

此基督徒的意思是里面有基督的生命，外面彰显基督的生命。所以基督徒属地身份是他在地上寄居过程中，

他当有活出基督的荣耀的见证。无论是做丈夫（妻子）、父亲（母亲）、儿子（女儿）、主人（仆人），

凡他（她）所做的，都是为了主。

三、错谬的圣俗对立观

基督徒是「入世圣徒」，不是要离开这人群，成为「旷野修士」，用「属灵」的名义不尽做人的本分；用

宗教的蕃篱将「属灵」和「属世」对立，这是对圣经「圣俗观」的误解。把灯放在斗底下（太五 15），这

不是「属灵」，恰恰是对主话语的直接违背；这也不是见证，却是对基督生命的「反见证」；这也不是基

督教的教导，反而是诸如「修身养性」、「遁世修行」之类的异教教训。今日教会的首要工作之一就是要

从错误的圣俗观上归正，把教会从虚假的「宗教之营」、「信仰象牙塔」中解放出来。 每一个基督徒都有

属天和属地两种身份，这不是说他属天的身份才是属神的，属地的身份就是属人的。

【诗歌与歌谱】天国的子民

我们是天国的子民

我们是上帝的宝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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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是光明之子 神儿女

我们是天国的子民

我们是天国的子民

我们是上帝的宝贝

我们是光明之子 神儿女

我们是天国的子民

我们要彼此真诚相爱

我们要活出圣洁生命

让世人从我们身上闻到

耶稣的馨香之气

我们要在主里面合一

我们要活出爱的生命

让世人看见我们就知道

我们是天国的子民

彼得前书 2:9“惟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

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

是属神的子民,

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

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

我们是天国的子民

我们是上帝的宝贝

【经文纲要】

一、众人喧嚷要除灭保罗（22-23 节）

1. 「这样的人，从世上除掉他吧！」（22 节）

2. 「众人喧嚷，摔掉衣裳」（23 节）

二、千夫长改变对保罗的处置（24-29 节）

1. 千夫长准备拷问保罗（24 节）

2. 保罗揭示了他罗马公民的身份（25-27 节）

3. 千夫长闻知而不敢鞭打（28-29 节）

三、千夫长叫齐全公会的人查问实情（30 节）

《备注：C3 灵修的部分信息，是从华人基督教查经大全编写而成。愿全地的教会在真道上同归于一。》


